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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7/2021_2022__E6_96_B0_E

7_96_86_E7_BB_B4_E5_c42_627710.htm 一、申请条件： 报名

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非免试人员，其财经法规与会计职

业道德、会计基础、初级会计电算化或珠算技术（五级以上

）等级证书科目考试成绩必须同时合格，才能申请取得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符合免试条件的报考人员，其财经法规与会

计职业道德科目考试成绩合格，可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 二、受理机关： （一）考生所在单位为自治区级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及直属机构的，可向自治区财政厅

会计事务服务中心申请受理（联系电话：2330162）； （二）

考生所在单位为各地、州、市、县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事业单位及直属机构的，可向所在地、州、市、县级财政部

门会计管理机构申请受理； （三）考生所在单位为中央驻疆

单位的，在乌鲁木齐地区的可向自治区财政厅会计事务服务

中心申请受理，在乌鲁木齐地区以外的，向单位所在地县级

以上同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申请受理； （四）考生所在

单位为各类企业的，按工商注册登记级次向同级财政部门会

计管理机构申请受理； （五）考生无工作单位的，可向户口

（或居住地）所在地的县、市财政部门申请受理。 三、申请

程序： （一）领取申请表。考生向受理机关领取会计从业资

格申请表. （二）填表盖章。按要求填写申请表格，所在单位

有人事部门的加盖单位人事公章，没有人事部门的加盖单位

公章，无工作单位的，不要求盖章。 （三）申请资格。考生

向受理机关申请会计从业资格，申请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1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请表》； 2、会计电算化成绩合格

证明或珠算五级以上合格证书；； 3、有效身份证原件（附

复印件）； 4、近期同底一寸免冠证件照两张； 符合免试条

件的考生，须同时提供学历或学位证书原件（附复印件）。 

考生工作单位为企业的，须同时提供所在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单位公章）。 四、其他 具体事宜请咨询当地财政部

门会计管理机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